附件1

申请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
企业有较强的经济实力，有较好的企业经营机制和经济效益，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。年销售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（高新技术企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可放宽至1000万元以上）。

企业领导重视技术中心工作，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创新意识，能为技术中心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。企业副总经理以上高层管理人员担任技术中心主任。

技术中心经费纳入企业财务年度预算，研究与发展经费总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按行业系数调整后不低于2.0%。

技术中心具有较完善的研究、开发、试验和试制条件，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100万元。

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完善，运行机制健全。拥有技术水平高、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和一支结构合理、业务素质较高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队伍。中级职称（或本科毕业从事研发工作3年）以上研发人员人数10人以上。

技术中心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，并积极组织实施。能有效地开展研究开发工作，近2年内列入市级以上技术创新计划项目、科技计划项目不少于1项。

企业2年内（申请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认定桂林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。1．因违反海关法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构成走私行为，受到刑事、行政处罚，或因严重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受到行政处罚；2．因违反税收征管法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构成偷税、骗取出口退税等严重税收违法行为；3．司法、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严重违法失信行为。



